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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一）诺安理财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440号文核准公开募集，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于2014年5月12日正式生效。

（二）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

《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

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

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三）投资有风险，投资人认购（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

《招募说明书》及《基金合同》、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的《风险说明书》、

基金产品风险等级划分方法及说明等，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

特征，应充分考虑投资人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并对于认购（或申购）基

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

“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须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

的各类风险，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四）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

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

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五）基金管理人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对投资者进行分类。

投资者应当如实提供个人信息及证明材料，并对所提供的信息和证明材

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投资者应知晓并确认当个人信息发生

重要变化、可能影响投资者分类和适当性匹配的，应及时主动进行更新。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投资人

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

事人， 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

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基金投

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本招募说明书（更新）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复核。本招募说明书(更新)

所载内容截止日为2018年11月12日， 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

为2018年9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4013号兴业银行大厦19—20层

法定代表人：秦维舟

设立日期：2003年12月9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2003]132

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限：持续经营

电话：0755－83026688

传真：0755－83026677

联系人：王嘉

股权结构：

股东单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6000 40%

深圳市捷隆投资有限公司 6000 40%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 20%

合计 15000 100%

（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情况

截至2018年11月12日，本基金管理人共管理五十九只开放式基金：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诺安货币市场基金、诺安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中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诺安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上证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诺安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行业轮动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全球收益不动

产证券投资基金、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LOF）、诺安新动力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诺安策略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双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诺安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鸿鑫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

泰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天

天宝货币市场基金、诺安理财宝货币市场基金、诺安永鑫收益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诺安稳健回报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新经

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低碳

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诺安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先进制

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利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

景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益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诺安安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精选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和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积

极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诺安进取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高端制

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安改革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安瑞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圆鼎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诺安鑫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诺安联创顺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汇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诺安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优化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诺安浙享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三）主要人员情况

1.�董事会成员

秦维舟先生，董事长，工商管理硕士。历任北京中联新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香港昌维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香港先锋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国新纪元有限公司副总裁，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伊力扎提·艾合买提江先生，副董事长，历任吉通网络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中化国际石油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公司

副总经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中国对外经

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忆波先生，董事，硕士。 历任南方航空公司规划发展部项目经理，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翰伦投资咨询公司（马丁可利基金）投

资经理，纽银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现任大恒科技副董事长。

赵照先生，董事，博士。历任中国电力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北京证券营

业部交易部经理、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国家电网公

司金融资产管理部发展策划处处长、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

展策划部主任、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英大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等。现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孙晓刚先生，董事，本科。 历任河北瀛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职员、北

京诺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摩士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及投资总监、上海钟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上海钟表有限公司董事

长。

奥成文先生，董事，硕士。 历任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资产经营部副经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副

总经理，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现任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

汤小青先生，独立董事，博士。 历任国家计委财政金融司处长，中国

农业银行市场开发部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副行长，中国人

民银行合作司副司长，中国银监会合作金融监管部副主任，内蒙古银监

局、山西银监局局长，中国银监会监管一部主任，招商银行副行长。

史其禄先生，独立董事，博士。历任中国工商银行外汇业务管理处处

长，中国工商银行伦敦代表处首席代表，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总经

理，中国工商银行个人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机构业务部副总经理，机构

金融业务部资深专家。

赵玲华女士，独立董事，硕士。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新闻

干事，全国妇女联合会宣传部负责人，中国人民银行人事司综合处副处

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副处长，中国外汇管理杂志社社长兼主

编，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巡视员。

2.�监事会成员

秦江卫先生，监事，硕士。历任太原双喜轮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全面

质量管理处干部。 2004年加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现任中

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风控合规总部总经理。

赵星明先生，监事，金融学硕士。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

行证券管理处副处长、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会秘书长、君安证券香港公

司副总经理等职。

戴宏明先生，监事，本科。 历任浙江证券深圳营业部交易主管，国泰

君安证券公司部门主管、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交易中心总监，诺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交易师（总助级）兼交易中心总监。

梅律吾先生，监事，硕士。 历任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鹏华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基金经理助

理、基金经理、研究部副总监、指数投资组副总监，现任指数组负责人。

3.�经理层成员

奥成文先生，总经理，经济学硕士，经济师。 曾任中国通用技术（集

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经营部副经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 2002年10月开始参加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筹备工作，任公司督察长，现任公司总经理。

杨文先生，副总经理，企业管理学博士。曾任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研究

所金融工程研究员，中融基金管理公司市场部经理。 2003年8月加入诺

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市场部总监、发展战略部总监，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

杨谷先生，副总经理，经济学硕士，CFA。 曾任平安证券公司综合研

究所研究员，西北证券公司资产管理部研究员。 2003年10月加入诺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权益投资事业部总经理、投资一部

总监、诺安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陈勇先生，副总经理，经济学硕士，注册会计师。 曾任国泰君安证券

公司固定收益部业务董事、资产管理部基金经理，民生证券公司证券投

资总部副总经理。 2003年10月加入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研究部

总监、督察长、合规与风险控制部总监，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固定收益事

业部总经理。

曹园先生，副总经理，本科。 曾任职于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

从事于TA交易中心交易员、销售部北方区副总经理、北京公司副总经理

的工作。 2010年5月加入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华北营销中心总

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营销事业部总经理。

马宏先生，督察长，硕士。曾任中国新兴（集团）总公司职员、中化财

务公司证券部职员、中化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中国

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证券部投资总监、 资产管理二部副总经理、

投资发展部总经理。 现任公司督察长。

4.现任基金经理

谢志华，男，中国国籍，同济大学应用数学专业硕士，具有基金从业

资格。曾先后任职于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

事固定收益类品种的研究、投资工作。曾于2010年8月至2012年8月任招

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1年3月至2012年8月任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2年8月加入诺安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任投资经理，现任固定收益事业部副总经理、总裁助理。

2013年11月至2016年2月任诺安泰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基金经理，2015

年3月至2016年2月任诺安裕鑫收益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基金经理，2013

年6月至2016年3月任诺安信用债券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基金经理，2014

年6月至2016年3月任诺安永鑫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基金经理，2013

年8月至2016年3月任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基金经理，2014

年11月至2017年6月任诺安保本混合基金经理，2015年12月至2017年

12月任诺安利鑫保本混合及诺安景鑫保本混合基金经理，2016年1月至

2018年1月任诺安益鑫保本混合基金经理，2016年2月至2018年3月任诺

安安鑫保本混合基金经理，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任诺安利鑫混合基

金经理，2016年4月至2018年5月诺安和鑫保本混合基金经理，2014年

11月至2018年6月任诺安汇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7

年12月至2018年7月任诺安景鑫混合基金经理。 2013年5月起任诺安鸿

鑫保本混合及诺安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基金经理，2013年12月起任诺安

优化收益债券基金经理，2014年11月起任诺安聚利债券基金经理，2016

年2月起任诺安理财宝货币、 诺安聚鑫宝货币及诺安货币基金经理，

2017年6月起任诺安行业轮动混合基金经理，2017年12月起任诺安景鑫

混合基金经理，2018年5月起任诺安天天宝货币基金经理，2018年7月任

诺安汇利混合基金经理。

潘飞先生，男，硕士，CFA，具有基金从业资格。曾就职于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任交易员。 2015年4月加入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基金

经理助理，从事资金、债券交易工作。 2016年9月起任诺安理财宝货币市

场基金基金经理，2017年12月起任诺安瑞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5.历任基金经理

张乐赛先生，曾于2014年5月至2014年12月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汪波先生，曾于2014年11月至2016年2月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6.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及职务

本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分股票类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和固定收益

类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具体如下：

股票类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 主席由公司总经理奥成文先生担任，

委员包括：杨谷先生，副总经理、权益投资事业部总经理、投资一部总监、

基金经理；韩冬燕女士，权益投资事业部副总经理、基金经理；王创练先

生，研究部总监兼首席策略师（总助级）、基金经理。

固定收益类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由公司总经理奥成文先生担

任，委员包括：陈勇先生，副总经理、固定收益事业部总经理；谢志华先

生，固定收益事业部副总经理、基金经理、总裁助理；王创练先生，研究部

总监兼首席策略师（总助级）、基金经理。

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1、基本情况

名称：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河东区海河东路218号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海河东路218号

法定代表人：李伏安

成立时间：2005�年12�月30�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证监许可【2010】893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拾伍亿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人：阮劲松

联系电话：010-66270109

渤海银行是1996年至今国务院批准新设立的唯一一家全国性股份

制商业银行，是第一家在发起设立阶段就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中资商

业银行，是第一家总部设在天津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渤海银行在发展规划中确定了成为“最佳体验现代财资管家” 的长

远发展愿景，明确了以客户为中心，通过特色化、综合化、数字化、国际化

四大抓手，建立人才、科技、财务、风险和机制五大保障，持续推动转型的

战略定位，树立了“客户为先、开放创新、协作有为、人本关爱” 的企业核

心价值观。 自成立以来，在制度、管理、商业模式和科技平台创新上进行

了不懈地探索，实现了资本、风险和效益的协同发展，保持了包括规模、

利润等成长性指标和风险控制指标的同业领先水平。

2017年， 渤海银行资产总额达到10025.67亿元， 较年初增长

17.11%;实现营业收入252.04亿元，同比增长15.27%；实现净利润67.54

亿元，同比增长4.33%。 截至2018年6月，渤海银行已在全国设立了26家

一级分行、27家二级分行、128家支行、73家社区小微支行， 并在香港设

立了代表处， 下辖分支机构网点总数达到255家， 网点布局覆盖了环渤

海、长三角、珠三角及中西部地区的重点城市。

2017年，在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全球银行1000强” 排名中，

渤海银行综合排名逐年大幅提升，从2009年的603位，提升至200位；亚

洲银行综合竞争力排名第50位。 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第十二届

“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 上，荣获“2017年度金融科技银行” 奖，以及在

《中国证券报》、《每日经济新闻》、《时代周报》等组织的一系列评选活

动中，先后获得“金牛理财银行” 奖、“年度卓越手机银行” 、“最佳普惠

金融服务”奖等多项殊荣。

2、基金托管部门及主要人员情况

付钢先生，渤海银行行长。曾任辽宁省锦州市财贸办财金处处长，辽

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党委委员、副主任，交通银行锦州分行

副行长，交通银行营口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交通银行福州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交通银行天津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2015年2月起任渤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行长。

王锦虹先生，渤海银行副行长，分管托管业务。曾任深圳发展银行天

津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历任本行国有和大型企业部总经理，天津分行

行长兼滨海新区分行书记、行长，总行行长助理兼天津分行、滨海新区分

行党委书记、行长。 2014年2月起任渤海银行副行长。

赵亚萍女士，渤海银行托管业务部总经理，30余年金融从业经历，具

有丰富的托管业务管理经验， 曾任中国农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信贷员、

部门副经理、部门经理，中国农业银行基金托管部资金清算处处长、核算

处兼市场处处长，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7年起任渤海银

行托管业务部总经理。

渤海银行总行设托管业务部，下设市场营销、产品及业务推动、托管

运作、稽核监督、需求与运维、基金业务外包服务六个团队，配备有人员

共70余人。 部门全体人员均具备本科以上学历和基金从业资格，高管人

员和团队负责人均具备研究生以上学历。

3、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渤海银行于2010年6月29日获得中国证监会、银监会核准开办证券

投资基金托管业务，2011年5月3日获得中国保监会核准开办保险资金

托管业务。 渤海银行始终秉承“诚实信用、勤勉尽责” 的宗旨，严格履行

资产托管人职责，为投资者和金融资产管理机构提供安全、高效、专业的

托管服务，并依据不同客户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托管服务和增值服务，

获得了合作伙伴一致好评。

目前,渤海银行托管业务已涵盖信托计划保管、商业银行理财产品

托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托管、证券公

司客户资产管理托管、私募投资基金托管、保险资金托管、客户资金托

管、互联网金融托管等业务品种。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1、A类份额发售机构

1）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本公司在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开设五个直销网点对投资者

办理开户、申购及赎回业务：

（1）深圳直销中心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4013号兴业银行大厦19-20层

电话：0755-83026603或0755-83026620

传真：0755-83026630

联系人：祁冬灵

（2）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甲14号诺安基金大厦8-9层

电话：010—59027811

传真：010－59027890

联系人：孟佳

（3）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10�号世纪中心大厦903�室

邮政编码：200120

电话：021－68824617

传真：021－68362099

联系人：王惠如

（4）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10号富力中心2908

电话：020-38928980

传真：020-38928980

联系人：黄怡珊

（5）西部营销中心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天府新谷9栋1单元

1802

邮政编码：610021

电话：028-86050157

传真：028-86050160

联系人：裴兰

2）代销机构

（1）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海河东路218号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海河东路218号

法定代表人：李伏安

客服电话：400-888-8811、95541

网址：www.cbhb.com.cn

（2）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1218号1幢202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588号恒生大厦12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联系人：张裕

电话：021-60897869

传真：0571-26698533

客户服务电话：4000-766-123

网址：www.fund123.cn

（3）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8楼

801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8楼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童彩平

电话：0755-33227950

传真：0755-82080798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887

网址：www.zlfund.cn；www.jjmmw.com

（4）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路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6153室

（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518号A1002室

法定代表人：王翔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369

网址：www.jiyufund.com.cn

（5）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民田路178号华融大厦27层2704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民田路178号华融大厦27层2704

法人代表人：马勇

客户服务电话：400-166-1188

网址:� http://money.jrj.com.cn

2、B类份额发售机构

（1）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海河东路218号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海河东路218号

法定代表人：李伏安

客服电话：400-888-8811、95541

网址：www.cbhb.com.cn

3、C类份额发售机构

本基金管理人在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开设五个直销网点及

本公司的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对投资者办理开户、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1）深圳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4013号兴业银行大厦19—20层

邮政编码：518048

电话：0755-83026603或0755-83026620

传真：0755-83026630

联系人：祁冬灵

（2）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甲14号诺安大厦8-9层

邮政编码：100020

电话：010-59027811

传真：010-59027890

联系人：孟佳

（3）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210号21世纪中心大厦903室

邮政编码：200120

电话：021-68824617

传真：021-68362099

联系人：王惠如

（4）广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10号富力中心2908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020－38928980

传真：020－38928980

联系人：黄怡珊

（5）西部营销中心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天府新谷9栋1单元

1802

邮政编码：610021

电话：028-86050157

传真：028-86050160

联系人：裴兰

（6）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系统

网址：www.lionfund.com.cn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

代理销售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4013号兴业银行大厦19-20层

法定代表人：秦维舟

电话：0755-83026688

传真：0755-83026677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7号光华长安大厦2座1908-1911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付朝晖

电话：010-65178866

传真：010-65180276

经办律师：虞荣方、高平均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E2座8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邹俊

电话：010-85085000

传真：010-85185111

联系人：左艳霞

经办注册会计师：左艳霞 张品

四、基金的名称

诺安理财宝货币市场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保持较高流动性的基础上，力争实现稳定的、高于

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允许投资的金融工具，包括：

1、现金；

2、期限在1� 年以内（含1� 年）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

据、同业存单；

3、剩余期限在397�天以内（含397�天）的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

4、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

场工具。

如果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

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深入研究国内外的宏观经济走势、 货币政策变化趋势、

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基础上，分析和判断利率走势与收益率曲线变化趋

势，并综合考虑各类投资品种的收益性、流动性和风险特征，对基金资产

组合进行积极管理。

（一）利率预期策略

影响利率走势的因素很多，影响短期利率变动的因素更多，运行方

式也更为复杂。 基金管理人将重点考察以下两个因素：

1、中央银行、财政部等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政策意图。 政府对

金融市场运行的影响非常深远。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尤其是中央银行

对经济运行形势的判断及采取的应对政策是影响市场利率走势的关键

因素之一。

2、短期资金供求变化。短期资金市场参与者的头寸宽紧程度是短期

利率变动的重要主导力量。短期利率随短期资金供求变化呈一定的季节

波动形态。

具体而言，本基金管理人将持续跟踪反映国民经济变化的宏观经济

指标，对国家经济政策进行深入分析，进而对短期利率的变化态势做出

及时反应。重点关注的宏观经济指标包括：国家经济管理部门政策、预期

物价指数、相关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等等。

在分析方法上，本基金管理人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二）期限配置策略

在短期利率期限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对投资对象流动性和收益

性的动态考察，构建合理期限结构的投资组合。 从组合总的剩余期限结

构来看，一般说来，预期利率上涨时，将适当缩短组合的平均期限；预期

利率下降时， 将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延长组合的平均剩余期

限。

（三）品种配置策略

在短期利率期限结构分析和品种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品种合理

配置。当预期利率上涨时，可以增加回购资产的比重，适度降低债券资产

的比重；预期利率下降，将降低回购资产的比重，增加债券资产的比重。

（四）银行定期存款及大额存单投资策略

银行定期存款及大额存单是本基金的主要投资对象，因此，银行定

期存款及大额存单的投资将是本基金关注的重点之一。 具体而言，在组

合投资过程中，本基金将在综合考虑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尽可能的扩大

交易对手方的覆盖范围，通过对这些银行广泛、耐心而细致的询价，挖掘

出利率报价较高的多家银行进行银行定期存款及大额存单的投资，在获

取较高投资收益的同时尽量分散投资风险，提高存款及存单资产的流动

性。

（五）套利策略

在久期控制的基础上，本基金管理人将对货币市场的各个细分市场

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在严格控制风险和保障流动性的前提下，寻找跨市

场、跨期限、跨品种的套利投资机会，以期获得更高的收益。当然，由于交

易机制的限制， 目前挖掘套利投资机会的投资方法主要是用风险相当，

但收益更高的品种替代收益较低的品种，或者用收益相当，风险较低的

品种替代风险较高的品种。

（六）流动性管理策略

流动性好是货币市场基金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日常的投资管理过程

中，本基金将会紧密关注申购/赎回现金流变化情况、季节性资金流动等

影响货币市场基金流动性管理的因素， 建立组合流动性监控管理指标，

实现对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实时管理。

具体而言，本基金将综合平衡基金资产在流动性资产和收益性资产

之间的配置比例，通过现金留存、银行定期存款提前支取、持有高流动性

券种、正向回购、降低组合久期等方式提高基金资产整体的流动性，也可

采用持续滚动投资方法， 将回购或债券的到期日进行均衡等量配置，以

满足日常的基金资产变现需求。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本基金定位为现金管理工具， 注重基金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因

此采用活期存款利率（税后）作为业绩比较基准。 活期存款利率由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如果活期存款利率或利息税发生调整，则新的业绩比较

基准将从调整当日起开始生效。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科学客观

的业绩比较基准适用于本基金时，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后，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货币市场基金， 长期风险收益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混

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止日为2018年9月30日，本报告中所列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7,853,990,412.01 63.24

其中：债券 7,853,990,412.01 63.24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194,686,812.03 17.67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

计

2,303,389,063.90 18.55

4 其他资产 66,867,258.67 0.54

5 合计 12,418,933,546.61 100.00

（二）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1.73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504,789,642.81 4.24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本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

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20%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

20%。

（三）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1、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109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114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69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120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未超过120天。

2、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

值的比例（%）

1 30天以内 28.54 4.24

其中： 剩余存续期超过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0.00 -

2 30天(含)-60天 5.62 0.00

其中： 剩余存续期超过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0.00 -

3 60天(含)-90天 16.68 0.00

其中： 剩余存续期超过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0.00 -

4 90天(含)-120天 1.26 0.00

其中： 剩余存续期超过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0.00 -

5 120天(含)-397天（含） 51.67 0.00

其中： 剩余存续期超过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0.00 -

合计 103.77 4.24

（四）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240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限未超过240天。

（五）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789,859,836.66 6.64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789,859,836.66 6.64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410,039,578.57 3.44

6 中期票据 - -

7 同业存单 6,654,090,996.78 55.90

8 其他 - -

9 合计 7,853,990,412.01 65.98

10

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券

- -

（六）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

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111885907 18宁波银行CD181 4,500,000 447,051,432.81 3.76

2 111818236 18华夏银行CD236 4,000,000 394,453,641.89 3.31

3 111884991

18广州农村商业银

行CD062

3,000,000 298,330,602.55 2.51

4 111803141 18农业银行CD141 3,000,000 295,933,036.49 2.49

5 111820166 18广发银行CD166 3,000,000 295,840,231.40 2.49

6 111818274 18华夏银行CD274 3,000,000 295,232,040.67 2.48

7 180305 18进出05 2,000,000 200,083,523.41 1.68

8 111895403 18贵阳银行CD068 2,000,000 199,710,944.01 1.68

9 111886188

18华融湘江银行

CD175

2,000,000 198,611,562.81 1.67

10 111821121 18渤海银行CD121 2,000,000 197,833,398.95 1.66

（七）“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0.25(含)-0.5%间的次数 4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2681%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1521%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1891%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25%情况说明

无。

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5%情况说明

无。

（八）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九）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

面利率或商定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按实

际利率法摊销,每日计提收益。

2、本基金本报告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

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形,也没有出现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

谴责、处罚的情形

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利息 66,672,315.47

4 应收申购款 190,044.22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4,898.98

7 其他 -

8 合计 66,867,258.67

4、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

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

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的比较

诺安理财宝货币A

阶段

份额净值

增长率①

份额净

值增长

率标准

差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2014.05.12～2014.12.31 2.9192%

0.0016

%

0.2275% 0.0000% 2.6917%

0.0016

%

2015.01.01～2015.12.31 3.5886%

0.0036

%

0.3549% 0.0000% 3.2337%

0.0036

%

2016.01.01～2016.12.31 2.5465%

0.0021

%

0.3558% 0.0000% 2.1907%

0.0021

%

2017.01.01～2017.12.31 3.8992%

0.0015

%

0.3549% 0.0000% 3.5443%

0.0015

%

2018.01.01～2018.09.30 3.0456%

0.0013

%

0.2654% 0.0000% 2.7802%

0.0013

%

2014.05.12～2018.09.30 17.0498%

0.0029

%

1.5585% 0.0000% 15.4913%

0.0029

%

诺安理财宝货币B

阶段

份额净值

增长率①

份额净值

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

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4.05.12～2014.12.31 2.8669% 0.0019% 0.2265% 0.0000% 2.6404%

0.0019

%

2015.01.01～2015.12.31 3.7093% 0.0037%

0.3549

%

0.0000% 3.3544%

0.0037

%

2016.01.01～2016.12.31 2.5473% 0.0021% 0.3558% 0.0000% 2.1915%

0.0021

%

2017.01.01～2017.12.31 3.9003% 0.0015%

0.3549

%

0.0000% 3.5454%

0.0015

%

2018.01.01～2018.09.30 3.0457% 0.0013%

0.2654

%

0.0000% 2.7803%

0.0013

%

2014.05.12～2018.09.30 17.1289% 0.0029% 1.5575% 0.0000% 15.5714%

0.0029

%

诺安理财宝货币C

阶段

份额净值

增长率①

份额净

值增长

率标准

差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5.02.04～2015.12.31 3.0678%

0.0038

%

0.3218% 0.0000% 2.7460%

0.0038

%

2016.01.01～2016.12.31 2.5451%

0.0021

%

0.3558% 0.0000% 2.1893%

0.0021

%

2017.01.01～2017.12.31 3.8996%

0.0015

%

0.3549% 0.0000% 3.5447%

0.0015

%

2018.01.01～2018.09.30 3.0455%

0.0013

%

0.2654% 0.0000% 2.7801%

0.0013

%

2015.02.04～2018.09.30 13.1568%

0.0029

%

1.2979% 0.0000% 11.8589%

0.0029

%

注：①本基金的利润分配方式是“每日分配，按日支付” 。

②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

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诺安理财宝货币A

诺安理财宝货币B

诺安理财宝货币C

注： ①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4年5月12日生效， 自2014年5月13日

起，本基金分设为两级基金份额：A级基金份额和B级基金份额，自2015

年2月4日起，增加本基金的基金份额类别，分设为三级基金份额：A级基

金份额、B级基金份额和C级基金份额。

②本基金建仓期为6个月， 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合

同规定。

十三、基金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销售服务费；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诉讼费和仲

裁费；

6、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7、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8、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9、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

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A类、B类、C类基金份额的管理费按前一日该类基金资产净

值的0.33%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33%÷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

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3个

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

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A类、B类、C类基金份额的托管费按前一日该类基金资产净

值的0.10%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

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

付日期顺延。

3.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B类、C类基金份额的年销售服务费率为0.25%，具体如

下：

H＝E×年销售服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

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5个

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登记机构，由登记机构代付给销售

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

期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4－9项费用”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

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

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

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

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

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

律、法规执行。 基金财产投资的相关税收，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基金

管理人或者其他扣缴义务人按照国家有关税收征收的规定代扣代缴。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更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6月26日刊登的《诺安理财宝货币市场基金招

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1、在“重要提示” 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相关

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2、在“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中，更新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情况、

主要人员情况的相关信息。

3、在“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中，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基本情况、

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的相关信息。

4、在“第十部分 基金的投资” 中，更新了“九、基金投资组合报

告” 的内容。 相关数据及内容的截止日期为2018年9月30日。

5、在“第十一部分 基金的业绩” 内容，更新了本基金报告期基金

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基准收益率比较表以及本基金累计净值增

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6、在“第二十三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 中，列举了本基金报告期

内的相关公告。

十五、签署日期

2018年11月12日

以上内容仅为摘要，须与本招募说明书（更新）正文所载之详细资

料一并阅读。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